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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中村是中国特大城市现代化发展最后

的堡垒，对城中村进行空间、经济与社会功能的

结构性乃至系统性再造是特大城市“十三五”

期间面对的历史性挑战。目前中国特大城市城中

村改造的多种模式存在着共性的问题：“排斥

性”、高成本、低效率、逆垄断、不可持续等，

中国特大城市迫切需要建立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

式。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及广州市城中村改造调

查研究为基础，试图构建中国特大城市包容性城

中村改造的理论架构和实施机制，特别提出特大

城市需要并可能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可支付健康住

房纳入城中村改造规划，极大降低特大城市非户

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成本，为“十三五”期间中国

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提供参考。

【关键词】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排斥性；包

容性；可支付健康住房

ABSTRACT: Urban village is the last obstacl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megacities. 
Structurally and even systematically reconstructing 
urban villages in terms of spatial, economic, 
and social functions is a historical challenge that 
megacities have to f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now, the modes of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egacities have common 
problems, that is, they are exclusive, ineffi cient, and 
unsustainable with high cost and reversed monopoly, 
etc. Given these problems,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ese megacities to establish an inclusive 
reconstruction mode for urban villag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Guangzhou City and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 this paper tries to buil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the inclusive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megac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at megacities should and are able 

to include building healthy affordable housing for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without Hukou status into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greatly 
reduce the cost of citizenizing this population in 
megacities,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mega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KEYWORDS: megacity;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exclusive; inclusive; healthy affordable housing

1  中国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研究的基本脉

络与新的历史使命

1.1  研究背景

特大城市是国家文明高度聚集的场所，是引

领国家现代化的龙头。特大城市又同时是承接远

距离迁移人口的主要载体。2010年中国城区人口

大于500万的特大城市共有14个，市辖区常住人

口1.8亿，其中非户籍常住人口7814.6万人，占

全国人口非户籍常住人口的29.9%，其中跨省流

动6601万人，占全国跨省流动的62.6%。相对于

迁移人口整体而言，远距离迁移人口具有年龄结

构轻、受教育水平较高、学习欲望强等特点，属

于可教育、可培训、可提升、并富有创造和创新

能力的群体，是中国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效益

最显著的群体，是中国低收入者向中产阶级阶层

流动的前沿群体。但是，由于特定历史原因，特

大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长期居无定所，处于城市

发展的边缘阶层，长期难以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

融入城市，是中国市民化难度最大、“十三五”

进入小康路径最遥远的群体。

城中村是特大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主要居

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架构与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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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空间。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中国城中村

历史性地承担起外来人口聚居的功能。早在1999

年“广州市的150万外来人口大多居住在城乡结

合部的85万间出租屋内”[1]。到2013年我国非户

籍常住人口的67.3%仍然租赁私房[2]。根据笔者

调研，深圳15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中，71.2%居

住在城市边缘区的城中村。而在大部分特大城

市，城中村居住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比重大约在

45%～70%之间。

城中村由于独特的经济社会空间结构特征，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城市问题最集中的场

所。“中国流动人口忧思录”是在中国知网可以

查询到的最早研究中国城中村问题的文章，发表

在1993年，没有署名。该文在中国杂志上第一次

公开指出：“城中村的犯罪率已呈危险的发展趋

势，形成城市之癌，抢劫、赌博、偷盗，虽还不

成黑社会，但已经很危险”[3]。随着而中国城市

化进程加快，城中村依赖原有路径不断积累着几

乎所有的城市问题：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

恶化，治理失序，土地利用效率低下[1,4～5]。正

因为如此，城中村长期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

点，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雄厚的研究基础。

1.2  城中村改造研究的基本脉络评述

纵观城中村的研究，讨论的问题高度集中在

城中村问题及其原因、城中村改造的路径和改造

模式两大个领域，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对

城中村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

第一阶段(1993-2002)，对城中村问题及其

原因的认识和解析阶段。中国知网显示，这一

时期共发表“城中村”相关论文153篇，年均15

篇。核心主题是揭示城中村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其

产生的原因，非户籍常住人口高度聚集引起的

脏乱差和黄赌毒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李培

林的研究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的集成，并成为

城中村改造进入综合性研究的学术起点。通过

对城中村实地调研，李培林“感到一种心灵的

巨大震撼并惊讶地失语”[4]，这里规划、建设、

管理极其混乱，外来人口膨胀，里面的出租屋

成为黄赌毒的温床；城中村产生的基本原因是

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是农民由“生存

理性”发展到“经济理性”的结果；针对当时珠

海提出“3年内消灭城中村”[6]，广州市提出5年

完成城中村改造[7]，李培林深刻地提出，城中村

改造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

和新生，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他还

提出城中村改造是政府、房地产商和村民博弈的

过程。

第二阶段(2003-2009)，以政府、房地产商

和村集体三方利益冲突与协调为核心研究城中村

改造路径和模式。中国知网显示，这一时期共发

表“城中村”相关论文2658篇，年均379篇，城

中村成为学术热点。闫小培多篇论文持续研究城

中村改造问题，在分析各城中村改造路径问题与

成败的基础上，提出城中村改造的有效推进必须

建立政府、村民和开发商的利益均衡机制，提出

城中村改造目标不仅是物质环境再造，还应该是

公共空间建设和功能重塑[8]。这一时期对城中村

形成原因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到制度领域，提出城

中村不仅是农民的冲动，而且是政府为了谋取

土地财政的“趋利性”和二元结构，管理缺失

助长了各类问题。政府改变“趋利性”的政策

取向，建立“一元化规制”是城中村改造的根

本出路[9]。这一时期的论文开始呼吁关注城中村

改造中的农民工住房问题[10]。

第三阶段(2010-今)，将城中村改造上升到

宏观意义，跳出城中村研究城中村是“十二五”

以来城中村研究的巨大突破。这一时期共发表

“城中村”相关论文3731篇，年均678篇，城中

村改造与发展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学

术界关注的重大议题。首先，城中村改造的追求

超越了“改变脏乱差”的早期目标，把城中村改

造上升到城市现代化和中国新型城镇化成败的高

度，提出城中村蔓延失控已经成为城市化和工业

化发展的掣肘，提出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未来主要

的增长点，是中国突破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城市

品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突破口[11～12]。其

次，把非户籍常住人口问题的解决纳入到城中村

改造研究的框架下，城中村改造由政府、村集体

和开发商三大利益主体上升到包括非户籍常住人

口在内的四大利益主体[13～15]，秦晖提出，城中

村因为缺乏居住权，比贫民窟更差，“典型贫民

窟”的待遇对于他们俨然是梦想[16]，提出要将为

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廉价住房作为城中村改造的

主要任务[15，17～18]。城中村改造的任务方法由此

将发生巨大变化。第三，对比前10余年城中村改

造实践，比较各种城中村改造模式，总结各自的

利弊，借鉴国内外特别是日韩和台湾城市更新经

验，提出探索性的改造模式。

关于城中村改造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可以有

不同的划分方法。从总体上看，可以根据改造主

体的不同，把城中村改造划分为3种类型：第一

类是政府主导型，优点是政府可以控制改造过程

并得到土地财政；缺点是交易成本高，效率低，

资本运转难以持续，或暴力拆迁导致社会矛盾加

剧，或被陷入钉子户困境，社会冲突激烈。第二

类是开发商主导，优点是效率高，政府交易成本

低；缺点是“挑肥拣瘦”，改造的结果是把最难

改造的部分保留了下来，同时缺乏公共空间、寻

租现象严重。导致社会矛盾和政府治理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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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村集体主导，优点是效率高，没有钉子

户现象；缺点是资本不足，对未来把控能力及前

瞻性不足，导致低端改造，低层次发展，土地利

用效率和非户籍常住人口问题持续积累，可能付

出更高的再改造的成本[5,12,19]。

为了更容易把握和区别三大城中村改造模

式，笔者将“十二五“以来得到共识的城中村

改造三大模式的逻辑架构及其问题绘制成图(图

1～图3)。同时，迄今为止的各研究主要关注独

立的问题，而没有关注其共性的问题。从3个模

式及问题的逻辑框架图中可以看出：驱赶非户籍

常住人口的排斥性改造、公共空间缺乏和城市品

质提升严重不足、资金运转或者社会可持续发展

受到挑战是三大模式的共性问题。

关于如何建构可以同时避免上述三大模式

核心问题，又同时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廉价住房

问题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的研究并不多见，大部

分是改良性的政策建议，陶然提出了相对系统的

框架思路[15]。他提出从德国起源，日、韩采用并

在我国台湾地区得到广泛运用的一种土地开发模

式，即所谓的“区段征收”完全可以在大陆进行

创造性运用来推动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中村改造和

户籍改革。具体的操作环节，可以让农民上缴部

分作为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融资用地后，将农民

剩余部分土地国有化并赋予其开发权，并以此为

依托，要求农民为非户籍常住人口建设廉租房，

政府以出租屋租金和管理费为基础为非户籍常住

人口提供学校等公共服务，实现非户籍常住人口

的长期迁移。但是，陶然主要讨论的是城中村改

造的资金运作模式，而没有构建系统的城中村改

造规划模式，因此。尽管深圳2009年以来城中村

改造模式的探索与陶然教授的研究存在异曲同工

之妙，但是深圳改造之后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公共

服务仍然没有陶然设想的那么乐观，非户籍常住

人口及其市民化问题仍然没有被系统地纳入城中

村规划。

综观上述，基于城中村发展与改造实践的

城中村研究脉络，城中村改造的微观研究已经非

常深入全面，微观层面城中村改造的规划建设技

术流程，包括拆迁、补偿、土地出让、建设回迁

房与商品房等等全过程，也都非常成熟和规范。

但是对于微观改造引发的宏观问题——非户籍常

住人口被驱赶、缺乏公共空间、逆向垄断或暴力

拆迁导致的不可持续等等——认识和研究不够。

“十二五”期间，城中村改造宏观意义的研究

刚刚开始，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基于宏观思考

的城中村改造研究，还缺乏可实施的理论架构

与解决方案的系统深入研究。“十三五”是中

国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大城市如何通过城

中村改造和发展，提升整体竞争力和文明程度是 

图1 政府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及其问题的逻辑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of government-led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mode and its problems

图2 开发商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及其问题的逻辑框架
Fig.2 Logical framework of real estate developer-led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mode and its problems

图3 村集体主导型城中村改造模式及其问题的逻辑框架
Fig.3 Logical framework of village collective-led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mode and it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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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改造的矛盾将伴随城市化进程而不断加剧。

图4显示北京市海淀区2000-2012年非户籍常住

人口的分布情况。期间，北京市颁发京政办发

(2000)20号文[21]，统一部署北京市50个重点村的

改造，海淀区先后完成了门头村、北坞、振兴社

区、六郎庄、肖家河、唐家岭、后营、八家等8

个重点村，该8个村非户籍常住人口大幅度下降

甚至完全不存在，但是其他几乎所有村庄同期非

户籍常住人口都大幅度增加。真可谓“一个唐家

岭倒下去，十个唐家岭站起来”[22]。

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时期

的历史使命。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

本”的新型城镇化的第一任务，跨省远距离迁移

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是市民化的重点和难

点，远距离迁移人口近2/3进入了特大城市就业

和生活，其中又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中村，若城

中村改造不能承担起特大城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

市民化的任务，中国市民化战略就难以完成，中

国新型城镇化也成为空中楼阁。

因此，新型城镇化赋予“十三五”特大城市

城中村改造全新的历史使命：彻底扬弃排斥性的

城中村改造模式，建构新型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

式，城中村改造规划包含为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

可支付健康住房的任务，把城中村改造的过程同

时发展成为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的过程。

2 . 2   城 市内部二元结构一体化是

“十三五”特大城市提升竞争力的需要

早在166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解释

经济增长的真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

富之母”[23]。真理亘古不变。发生变化的是：在

传统经济学时代，土地和劳动都主要考察数量，

而在21世纪的今天，土地和劳动力主要考察质

量。一般意义的土地转化为具有高品质的城市立

体空间，一般意义的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本。任何

城市的竞争力取决于城市的高品质空间资源和人

力资本积累的多寡。

城中村就是中国特大城市同时失去空间品

质和人力资本的场所，占据着大量稀缺的土地资

源，又对现代企业家毫无吸引力，一个城市城中

村规模越大，对现代企业家的吸引力就越弱，竞

争力就越低。广州正是被城中村严重羁绊而竞争

力逐步弱化的典型。

毋庸置疑，广州是GDP仅低于上海和北京的

第三大城市，但是，从城市竞争力和创新潜力

看，广州已经面临着潜伏的危机(图5)。广州直

接吸引外资已经从1995年的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位

落到了2012年的第五位，低于上海、北京、成

都和深圳，相对由上海的2/3强下降到不足上海

的1/3。而成都则由于本世纪以来大力推进新型

图4 北京市海淀区非户籍常住人口变化情况(2000-
2012)

Fig.4 Change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without Hukou in 
Hai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2000-2012)

“十三五”期间特大城市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本研究的目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

视角定位“十三五”期间中国特大城市城中村改

造的历史使命，并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框

架和实施机制，为特大城市完成改历史使命探讨

可行性路径。

2 “十三五”中国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的

新使命

2 . 1   城 市内部二元结构一体化是

“十三五”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规划的新

使命

城中村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20]。城乡二

元土地制度赋予本地农民利用特殊的区位和宽松

的管制形成城中村以“种房子”得以生存和发展

的可能，城乡二元人口管理制度赋予远道而来的

农民由于缺乏基本生存条件而依赖城中村生存的

必要，城中村是本地农民和外地农民在廉价租赁

住宅市场达成均衡的空间依托，是中国双重二元

结构的集中体现。

传统的基于微观层面的城中村改造，目标是

被改造村空间环境的改善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基

本无视非户籍常住人口的生存与发展，结果是把

A村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赶到B村。随着城中村改

造的一轮一轮推进，非户籍常住人口一轮一轮的

往城外部搬迁，只要非户籍常住人口不能实现市

民化，新的城中村就永远会不断产生，城中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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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最受欢迎的城市，1995

年外国一流资本眼中基本上没有成都，到2012年

成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仅次于上海成为全国第

二，更为广州的181.1%。1995-2012年中国主

要城市专利授权情况，也反映出广州的专利数在

1995年全国第三，至2012年低于上海、北京、深

圳和成都，仅为成都的2/3。成都是本世纪以来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黑马，由于全面推进新型城镇

化取得系统成就脱颖而出。

广州城市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原因是多方

面的，但是大规模连片城中村低效用地和劣质的

城市品质空间，以及大规模长期缺乏培训的就业

大军，投资环境相对恶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从广州中心区外围农村地区村庄类型与分布

图中看出(图6)，广州城市中心区外围的番禺、

白云、曾城等基本上都属于刚性二元村庄和弹性

二元村庄①，该两类村庄共372个，32.7万户，户

籍人口102.9万人，非户籍常住人口108.9万，建

设用地面积占农村地区总面积的81.2%，其中有

宅基地79.2万宗，其中无证占60.6%。

本研究城中村改造主要涉及到刚性村和弹性

村，为了表述简单，统一将刚性村和弹性村称为

城市边缘区城中村。

由于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土地低效利用，

致使广州损失了大量的土地级差地租。调查资料

显示，广州市单位集体建设用地产出率仅为国有

用地的10%。以焦点房产网上公布的在售与近两

年已售房地产项目均价为基础数据，用计算机进

行标记1518个项目点，对于部分地区并没有房地

产项目，地区房地产价值由邻近项目进行插值估

算，得到广州市以珠江新城为原点，东西向和南

北向的实际商品房价格变化图(图7)。

可以看出，广州土地开发的商业盈利能力随

着中心城区向外围城中村蔓延地带急速衰减，其

呈“悬崖型”衰减态势与梯度租金曲线之间的差

就构成广州因为城中村而产生的租金损失，也是

城中村改造的价值潜力。

“十三五”期间，特大城市必须面对由增

量开发为主转向存量开发为主，城中村作为城市

大规模低效存量用地，其合理有效地再开发成为

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特大城市已经别

无选择，必须面对大规模城中村的改造与发展问

题。

城中村改造已经成为倒逼机制，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着特大城市发展的成败。“十三五”是

一个全新的起点，城中村改造必须在宏观上建构

多元化高品质的城市空间，承载城市现代产业发

展，并同步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为现代

产业发展准备人力资本。

任务已经确定，道路却在何方？

图5 1995-2012中国主要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Fig.5 FDIs in actual use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in 1995-2012

图6 2013年广州市农村地区村庄类型与分布
Fig.6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in Guangzhou i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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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城市更新经验借鉴

国内外城市更新②成功经验极其丰富，这里

仅选择与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直接相关的经验进

行简单介绍。直接可以借鉴的经验包括台湾的市

地重划、美国的容积率奖励以及深圳的合作式城

中村改造。

3.1  台湾市地重划经验借鉴

市地重划和区段征收是台湾城市更新的两

个制度设施，其中市地重划侧重土地开发和再利

用，区段征收的本质是征收土地用于大型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不是促进土地开发，与市地重划本

质不同。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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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再造新型城市空间及社会系统，市地重划

的经验值得借鉴。

市地重划是19世纪德国城市更新方法，日本

和韩国在战后大量用于就旧城更新，成为系统性

做法。台湾的日据时代，日本将市地重划带到台

湾，后得广泛运用，成为一整套城市更新成熟的

方法。

台湾的市地重划根据台湾《市地重划实施

办法》进行。台湾在1979年第一次颁布《市地重

划实施办法》，迄今进行了16次修改，目前实施

的是于2013年颁布的第17版[24]。市地重划是台湾

应用的一类系统性土地综合改造措施。指依照都

市计划规划内容，将都市地区一定范围内畸零不

整，在不变更所有权的原则下，全部加以规划整

理，重新规定其地界，使其整齐划一，适合经济

使用之规划与面积之标准宗地单元，并兴办各项

公共设施，重新分配给原土地所有权人。其基本

特征包括：

(1)申请主体：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均可。

(2)原土地所有权人必须贡献公共空间用地

和抵费地③。按照公共基础设施名录建设公共基

础设施。公共设施包括公共使用的道路、沟渠、

儿童游乐场、邻里公园、广场、绿地、国民小

学、国民中学、停车场、零售市场等10项。抵费

地是指在土地重划之后出让取得资金用于抵消整

个重划过程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

(3)受益者负担重划费用：原土地所有人是

受益者。公共设施及办理重划所需的工程费用、

重划费用及贷款利息，均由区内土地所有权人按

受益比例共同负担。负担上限：贡献总面积不超

过各重划区域总面积的45%。承担费用方式以通

过抵费地出让赢得收入为主。

(4)地主取回土地：扣除折价抵付共同负担

的土地之后，其余土地按照土地地价数额比例分

配给原土地所有权人。原则上重划后取回55%地

价的土地。 

(5)门槛：私有土地所有权人半数以上，其

所有土地面积也超过区内私有土地总面积50%以

上者同意。 

(6)意义：对于地方政府，解决重划前之违

章建筑及住房需求的问题；免费得到符合城市规

划的公共空间，提高空间品质，为产业结构升级

奠定基础；重划后所增加的公共设施以及地价上

涨，营造大街廓之整体促进旧市区经济复苏；重

新丈量及埋设界桩，健全地籍管理，提高土地价

值和土地利用效率，并提供新增可开发空间。对

于原土地所有权人：土地及资产增值，就业机会

增长，人居环境大幅度改善，生活质量提升。

1958-2006年台湾合计完成市地重划项目760

个，重划面积13763hm2，土地所有权人无偿提供

公共用地4842hm2，占重划面积的35.2%，节约征

地费用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5997亿元台币。各重

划区重划后地价较重划前平均上涨200%以上。

台湾市地重划可借鉴的经验包括：规划控

图7 广州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呈现出房价迅速衰减的趋势(注：红点处为珠江新城)
Fig.7 Housing price rapidly dropping from the central city to the periphery in Guangzhou (the red point is Zhujiang New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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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原所有权人承担起

城市更新过程中提供免费公共用地和重划费用，

抵费地用以平衡资金。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和低息

贷款予以激励。

3.2  美国激励性区划经验

城市更新过程中公共空间和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长期成为政府的重要负担。为了减轻政府压

力，美国实施激励性区划政策。其内容是以容积

率奖励的方式激励开发商在其开发活动中提供社

会所需要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该模式除了减

轻政府负担以外，还可以提高空间效率，促进城

市紧凑发展，并增强土地利用弹性和适应性。

西雅图市的华盛顿互惠大楼是典型的激励性

区划案例(图8)。华盛顿互惠大楼建于1988年，

共55层，其中27层为基础开发权，而额外的28

层则来自于开发权激励，包括提供各种公共物品

而获得的奖励开发权，其中包括公共广场、托儿

所、地铁站入口、平台花园、零售空间等，其中

第71～83层共13层是开发商为市公共住房基金捐

助了250万美元，用于修建可支付住房而得。大

楼本身作为办公和酒店使用，从而形成了一个功

能垂直混合利用的典范。

上海市刚刚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

法》，明确提出建立容积率奖励制度[25]：以为地区

提供公共性设施或公共开放空间为前提，通过适当

的建筑面积奖励，强化地区品质和公共服务水平。

3.3  深圳合作式城中村改造经验

创新是深圳长期秉持的基本理念。深圳作为

全国城中村改造最早、经验最丰富的城市，也是

新时期最勇敢面对存量用地再开发挑战，借鉴台

湾市地重划经验，创新城市更新机制最富有效率

的城市④。

深圳经过长期探索，目前形成“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规划统筹、节约集约、保障权益、公

众参与”[26]的城中村改造机制，并通过《深圳市

城市更新办法》和《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

则》[27]，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三大城中村改造模式，深

圳的新型城中村改造可称之为“合作式城中村改

造模式”，其根本特点是：

(1)政府引导：市政府制定规划和政策，区

负责项目实施。 

(2)市场主体(含村集体)：鼓励村集体自行

实施、市场主体单独实施或者二者联合实施城市

更新。 

(3)自愿申请：将更新意愿作为计划申报的

必要条件，原权利主体拥有自主选择计划申报主

体和实施主体的权利。 

(4)产权人贡献公共空间：规定城市更新单

元应提供不少于15%和3000m2的用地用于公共空

间；须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及法定

图则要求配建公交首末站、幼儿园等公共设施；

不少于住宅总规模的一定比例配建保障性住房以

及创新型产业用房，以此服务于深圳大规模非户籍

常住人口市民化需要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5)意义：明晰了政府、市场和原村集体的

利益分配，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平衡，盘活了一大

批存量土地资源，成为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

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深圳合作式城市更新，在政府规划和政策的

有效引导下，充分发挥了市场作用，调动了社会

的积极性，突破我国大部分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的窘境，初步形成以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两大抓

手，建立存量土地开发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并

取得显著的宏观经济社会效果。

2009年深圳市更新项目投资仅67.23亿元，

2011年为141.96亿元，2012年猛增到250.69亿

元，2013年高达257亿元。2012年深圳土地利用

模式的拐点已经出现，存量用地供应占供地总

量的56%，首次超过新增供地，2013年达到土地

供应计划的70%。2013年，深圳市更新投资占房

地产投资的比重达到41%，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

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力量。同时，城市

更新落实了一大批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污

水处理厂等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提升了城

市品质和形象，大幅度提升城市竞争力[28]。

深圳的城市更新宏观层面的经验在于：由单

一主体向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实施城市更新，其中

图8 西雅图市的华盛顿互惠大楼及其享受激励政策的原因
Fig.8 Washington Mutual Center in Seattle and its policy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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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而引导，具体过程由市场运

作；由产权人免费提供一定比例的公共空间；将

保障性住房和创新性产业用房纳入更新规划。

深圳的不足在于：深圳城市更新直接服从于

城市开发存量用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更新

规划缺乏系统落实“以人为本”非户籍常住人口

市民化的内容；其次，深圳城市更新市场建设不

完整，信息不完全透明，村民和村集体仍然出现

逆垄断现象，以及开发商与村集体不对等的合作

关系，降低了更新效率，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社会

不稳定因素。

4  中国特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

理论框架

4.1  指导思想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

议精神，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指导，以促

进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一体化为目标，直面城中村

地区以土地粗放低效利用为核心的系统性矛盾，

以规划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本方法，以

人为本，以法治为根基，建立城中村地区存量用

地再开发的多元合作机制，促进非户籍常住人口

市民化，促进城中村地区发展系统优化。

4.2  目标

突破传统城中村改造以增加政府土地财政收

入和简单改变城中村脏乱差而进行物质环境再造

的简单追求，建立城中村系统优化的多元目标体

系，全面促进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 

(1)全面优化城中村地区发展的空间环境和

社会秩序，促进特大城市双重二元结构一体化。 

(2)保障和提升本地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

入，增强本地居民对新型城市社会秩序的融入和

建设能力。 

(3)变排斥性改造为包容性改造。为非户籍

常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并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力资

源资本化，低收入阶层中产阶级化，释放内需潜

力，提高社会创造与创新能力，促进社会公平与

进步，建构城市社会新秩序。

(4)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增加公共空间的公

共服务，形成现代城市的功能和空间品质，重新

换回一流企业家的关注，促进经济复兴，以提高

生产率为前提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

升城市整体竞争力。

4.3  理论框架

4.3.1  基本理论框架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的基本架构是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多元合作，共创共赢。

政府主导——政府根据市场规律和新型城镇

化要求编制更新规划与实施政策，建立城中村改

造市场，并在实施全过程中依法调解与仲裁经济

社会矛盾和冲突，因而自始至终对城中村改造全

过程的方向、结构、基本结果有着强有力的主导

和控制作用。

市场主体——城中村改造的决策、申请、拆

迁、新建、入住以及后续的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

都是市场主体决策和运作，政府完全退出运动员

的角色。

多元合作——城中村改造全过程政府、村集

体和村民、开发商和发展商以及非户籍常住人口

全程平等合作，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都会反映

在城中村改造全过程的规划与规划实施过程。

共创共赢——多元主体在合作治理中共同创

造创新，并取得共赢，实现帕累托改进。

因此，本模式理想的名称是“包容性合作式

城中村改造模式”，鉴于该名称太长，而对非户

籍常住人口的包容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是

构成城中村改造成败的两大关键要素，因此，将

名称简化为“包容性城中村改造”。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要以建立双向多元城中村

改造市场为核心和抓手，促进城中村地区空间结

构调整，以空间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转型

与升级。研究以此为主旋律建构包容性城中村改

造的理论架构(图9)。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最大突破在于“包

容性”理念和“合作式”路径。“包容性”是相

对于传统城中村改造模式中的“排斥性”，指城
图9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理论框架
Fig.9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clusive urban village reconstru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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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改造不能无止境地驱赶非户籍常住人口，而

是历史地承担起为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

康住宅使命，成为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的主要

空间依托；不能满足于城中村的一般性物质空间

再造，而要同时实现空间品质提升、经济结构升

级、社会网络再造。

“合作式”是相对于传统城中村改造三大

模式的共性特征是单一主体，提出建立多元主体

的合作式改造模式。任何领域的改革，最终都会

指向社会治理[29]。开放性始终是社会治理改革的

基本方向。根据开放性程度的不同，政府治理改

革历经了统治——管理——公众参与——合作治

理4个阶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统治”为依靠

权势控制、支配和管理。统治是最封闭的管理，

基于权力需要的管理。管理学之父泰勒指出“管

理”是指挥他人能用最好的办法去工作[30]，与统

治相比，管理更加具有开放性，为了提高管理效

率，管理者会考虑到被管理者的特点和需要，但

是管理的目标和方法仍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的

第3个开放层次就是公众参与，在管理过程中向

公众开放，倾听公众呼声，将可以接受的公众意

愿和利益诉求纳入到管理目标中，其中“政务公

开”、“建立透明政府”是服务于公众参与需要

的政府改革。但是公众参与治理模式决策过程仍

然是自上而下的，管理者对待公众意愿的采纳具

有随意性，公众被定位在“参与”的地位上。

多元合作治理是迄今为止最为开放的政府治理改

革，与公众参与治理的本质差异在于，治理主体

间的关系是开放、自主和平等的。在合作治理的

模式中，虽然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规划发挥着主

导的作用，但是，参与到治理过程的每一个主体

都能够平等地发挥其相应的作用[29]。通过建立多

元合作治理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和新的社会秩序，

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政府和其他各社会利益主

体间的关系，并形成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

地方政府应对合作治理挑战的能力构成政府现

代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中村改造与村

集体、村民及开发商、社会组织利益联系十分紧

密，传统的单一主体改造模式陷入僵局，迫切需

要应用最前沿的政府改革理论作指导，建构合作

式城中村改造模式。

因此，本模式的全称应该叫“包容性合作式

城中村改造”，为了简练，也因为促进特大城市

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是本模式的首要任务，故

称之为“包容性城中村改造”。如果以城中村改

造主体间的关系，则也可以称之为“合作式城中

村改造”。

4.3.2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四大利益主体

定位

在包容性合作式城中村改造模式中，政府、

村集体和居民、开发商以及非户籍常住人口各自

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责任。

城市政府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编制

城中村改造规划，制定游戏规则，条件成熟，研

究颁布城市更新条例。政府推进城中村改造的目

标是得到公共空间用地，改善道路和基础设施，

打造现代城市空间形态，10-15年形成以中产阶

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城中村改造完成后土地国有

化，赋予土地房产增值空间，为居民资产增值、

增加资产性收入提供激励，为市场运作提供盈利

空间。

村集体与村民以认同规划方案和补偿办法为

基础，贡献一定比例的公共空间用地，以及融资

地块，缩小补偿面积。改造完成以后，由于基础

设施和发展环境大幅度提升，土地房屋价格会大

幅度上升，村集体与村民总资产得到富有吸引力

的增值空间。

开发商作为城中村改造的市场的运作者，得

到平均利润是基本目标，也可以投资于未来的产

业发展空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房地产

整体下行的今天，城中村改造和为非户籍常住人

口提供可支付住房，将成为未来时期中国房地产

新增投资的主要载体。

非户籍常住人口根据其支付水平有能力享受

合法出租房屋，并享有居住权保护，实现带家属

迁移，并成为社区合法居民。进而完成人口迁移

家庭化，家庭生活社区化，社区生活艺术化，社

区治理民主化，人力资源资本化，为形成中产阶

级阶层准备社会基础。

4.3.3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四大关键要素

第一，主体多元化。这是落实包容性改造理

念的制度基础。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和非户籍

常住人口四大利益主体公平对话，各自的利益诉

求均得到反映和保护，最终在城中村开发发展的

增量蛋糕中得到帕累托改进。

第二，建立城中村改造市场。这是该模式运

作的市场基础。在包容性合作式城中村改造模式

中，政府的城中村改造规划覆盖全域，但是对具

体村庄的具体改造时间不做决策，而是将该决策

权让渡给村集体。村集体一旦明确在符合规划和

相关政策的前提下愿意改造，则将其信息在城中

村改造市场上公布，为村集体和开发商共同协商

决策提供对称性的市场空间。城中村改造市场彻

底改变了“要我改”的局面，由于通过改造而获

利是确定的，因此，村庄和村庄之间存在竞争，

村庄和企业之间存在竞争，企业和企业之间也存

在竞争，从而建构了双向多元竞争机制，彻底改

变“钉子户”和“逆垄断”现象，极大降低改造

成本，提升改造效率。解决传统模式高交易成

本、低开发效率以及社会冲突问题。曼昆总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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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十大原理的第六条提出“市场通常是组织经

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31]。建立城中村改造市场

正是让市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的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体现。

第三，村集体和村民要承担贡献公共空间和

融资地块的义务。吸收日本土地区划、台湾市地

重划和深圳城市更新的共性经验，土地产权人村

集体和村民是城中村改造的直接受益者，因而承

担城中村改造的公共成本。承担方式是贡献公共

空间以及融资地块需要的土地，以从根本上解决

传统模式资金不可持续的问题。

第四，激励村集体和村民以合法补偿面积开

发建设可支付健康住宅。根据非户籍常住人口对

住宅需要的规模与结构，编制城中村改造的住宅

规划，为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多品种、小户型、

功能齐全的可支付健康住房，为非户籍常住人口

市民化提供关键的空间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传统

改造模式中的“排斥性”问题，并为促进社会融

合、建构中产阶级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奠定空间

基础。

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初期是相对被动的、收

益的群体。但是，一旦获得可支付健康住房以及

以此为基础的市民化将唤醒他们就业、创业和新

生活的全部热情，赋予他们积极参与进步与发展

的极大动力。非户籍常住人口普遍实现转型与发

展，才是解决特大城市传统城市化遗留问题，赋

予其新型城镇化时期创业创新实现内生增长的根

本动力。

4.3.4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的运用需要地方

政府面对三大挑战

第一，政府治理理念的挑战。政府推进城中

村改造，直接目的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再造和获取

土地财政，不能以驱赶非户籍常住人口为前提。

必须真正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

融入到城中村改造之中，使城中村改造的过程成

为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成为社会各利益

群体全面受益的过程，成为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第二，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中国的改革自

始至终贯穿着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线。提升

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核心就是提升政府认识市

场、把握市场、尊重市场规律、建立市场规则并

弥补市场不足的能力。城中村改造具有巨大的市

场空间，市场可以完成工作的主体部分，如何通

过建立城中村改造市场来有效推进，发挥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对各城市政府都是巨大的挑战。

第三，政府建构现代治理体系的挑战。包

容性城中村改造包含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

包含经济、社会、空间、环境、政策多个领域，

是特大城市局部地域发展的系统再造、优化与创

新，需要对传统的政府规划治理体系和制度架构

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包括规划管理制度，土

地制度，户籍制度，投融资制度，社区治理制

度，市场运行相关制度与机制等等。单项改革与

系统改造是基于空间再造的城中村改造与基于公

共政策导向的城中村改造的最大差别。

最后，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实施还需要

建立四大保障机制。

5  实施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四大保障

机制

5.1  建立城中村改造市场，形成城中村改

造多元双向竞争机制

在城市已经形成的土地市场上增加有形的城

中村改造市场板块，形成双向多元的城中村改造

竞争机制：

(1)政府的职能回归掌舵。编制弹性城市更

新规划，建立城中村改造市场，制定市场规则。

同时政府需要对本市所有村落进行普查，把具有

历史文化价值的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起来，实施

专业化的整治与发展，不得进入城中村改造市

场。

(2)村集体是城中村改造市场的供给方。村

集体将本村(或其中一部分)推上城中村改造市

场。供给方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第一，非历史

文化名村或者传统村落；第二，认同政府统一改

造规划和补偿政策；第三，以符合基层民主治理

的规范程序为前提，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

(3)企业是城中村改造市场的需求方。城中

村改造是特殊意义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必须是

有限市场。需要严格明确需求方的准入条件：良

好的信用级别和信用记录，资产规模，有成功城

中村改造经验的优先。达到政府准入条件的企业

才可以进入城中村改造市场参与竞争。同时，政

府对于行为不良的企业建立并公开城中村改造企

业“灰名单”，进入“灰名单”的企业禁止进入

城中村改造市场。 

(4)价格形成机制。政府通过市场形成基准

价格；城中村改造市场的双向市场竞争形成最终

价格。

(5)法律维护公正。所有经济摩擦和冲突全

部依靠法院公开公正处理，依法治市。

5.2  完善容积率制度，建立开发权转移制

度，并形成二者的互动机制

建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中国来说是

巨大的历史性挑战，短期内盲目推进可能造成一

些混乱。建议建立一些共用市场规则，并在社会

成本低、效率高的薄弱环节优先启动。容积率制

度和乡村废旧宅基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就属此类，



19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建立容积率奖励制度和

开发权转移制度的互动机制。

完善容积率制度，包括建立弹性容积率制度

和完善容积率奖励机制。

(1)建立弹性容积率制度。弹性容积率制度

是指因地制宜，根据具体需要在一定幅度内调整

容积率的制度。在更新单元中，在融资地块如果

确实不能保障融资规模的需要，在考虑到大型基

础设施承载能力以及规划其他刚性控制的前提下，

可以根据资金平衡的需要，适当调整容积率。弹

性容积率制度是实施容积率奖励制度的前提。

(2)完善容积率奖励制度。容积率奖励是为

了激励土地使用者免费提供特定公共空间和基

础设施而给予土地使用者增加相应建筑面积的权

利。目前在广州、上海等城市已经实施容积率奖

励制度，但是可奖励的内容主要控制在设施(如

图书室、停车场、公共汽车站等)的提供上，美

国、中国台湾的容积率奖励包容性较强，激励内

容可以拓展至各类公共空间(步行广场、社区小

型公园、大楼内的公共大厅等)、公益事业(如捐

赠公共住房基金)等领域。中国需要根据城中村

改造的特征和社区发展的需要，适当调整、完善

容积率奖励制度，最大程度发挥市场作用，降低

政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

(3)建立发展权转移机制。发展权转移是指

受法律和规划的限制不能实现的土地发展权有价

转移到其他可接受区域的制度。美国、中国台湾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发展权转移制度。在

国内，关于发展权转移的研究已经很丰富，只是

长期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32～33]。中国的城乡建设

用地增减挂钩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发展

权转移制度，将农村建设用地发展权转移到城市发

展区域。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不规范，

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特大城市区域发展不平

衡，远郊区村庄存在大量的闲置住宅和低效用地，

可以通过建立规范的发展权转移制度，将远郊区

富余的发展用地和建筑权利转移到供不应求的城

市边缘区域，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将有利于探索

解决中国农村地区宅基地低效利用的历史性问

题，并提高农民进入城市的资本积累能力。

(4)建立容积率奖励制度和建筑面积开发权

转移制度的互动机制。鉴于中国土地所有权的

复杂性，而建筑物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在初始阶

段，可以学习台湾，探索建筑面积发展权转移制

度。通过城中村改造市场，把城市边缘区城中村

改造的容积率奖励制度与远郊区建筑面积发展权

转移制度挂钩，将远郊区一定建筑面积的发展权

按照一定的折算系数，折合成为城市边缘区的建

筑面积，激励开发商与村集体合作，激活农村合

法建筑面积的发展权转移市场，既有利于农村低

效用地再开发，也有利于调动开发商进入城中村

改造市场的积极性，一举双得。

5.3  建立非户籍常住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

供给市场化机制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通过调整规划理念和规

划方法，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纳入城

中村改造规划，利用补偿给城中村居民的合法居

住面积为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

5.3.1  运用市场机制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是发

达国家的共性经验

可支付住房是西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是指居住者以其正常工资收入可以支付得起的住

房支出。通常有两个衡量指标：第一，买房者用

的指标是“房价收入比”，即居住者所购房总

价格与家庭年收入之比。房价收入比的经验指标

值国际通用是小于8；第二，租房者用的指标是

“租金收入比”，即房屋月租金与月工资收入之

比。房租收入比的经验指标值不同国家有一定的

差别，美国的政策区间是小于33.3%，德国的政

策区间是小于25%。

健康住房是德国在1880年代对社会住房提供

者的基本要求。健康住房，是指要有独立的卫生设

施，独立的厨房，一家人可以实现家庭私密性生活

的空间。非健康住宅将依法拆除或者依法重建。

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城镇化高速

发展的进程中，市场力量是解决大规模城市迁移

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的最有效手段。

日本是公共住房问题解决得最好的国家之

一。日本城镇居民自有房屋的比例约为60%，租

赁住房占40%。而在租赁住房中，政府提供的

公共住房比例不到10%，民营的出租住房占30%

多，其比例与城市规模成正比(表1)，1998年，

　 合计
自有住

房

租赁住

房
#公营

#公团

公社
#民营

#单位

租赁

1973 100.0 59.2 40.8 4.9 2.1 27.5 6.4 

1978 100.0 60.4 39.4 5.3 2.2 26.1 5.7 

1983 100.0 62.4 37.3 5.4 2.2 24.5 5.2 

1988 100.0 61.3 37.5 5.3 2.2 25.8 4.1 

1993 100.0 59.8 38.5 5.0 2.1 26.4 5.0 

1998 100.0 60.3 37.3 4.8 2.0 27.4 3.9 

1998年

#东京 100.0 41.5 55.5 5.1 3.9 41.6 4.9 

#大阪 100.0 49.6 48.4 7.1 4.0 34.4 2.9 

#京都 100.0 59.3 38.7 4.3 2.4 29.5 2.6 

表1 1973-1998年日本及三大都市圈(1998年)住房结构
Tab1 Housing property structure of Japan (1973-1998) and its three 

metropolitan areas (1998)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年鉴2001，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平成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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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圈私人租赁住房占全部住房的41.6%。同

时，日本的私人出租房屋中，小面积房屋占大多

数，在2008年日本三大都市圈私人出租房屋中，

66m2以下的住房占78.5%，33m2以下占29.5%。

日本经验为中国调整特大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可

支付健康住房供给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5.3.2  广州城中村改造规划中非户籍常住人口

可支付健康住房的供求关系测算

在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城中村，本地户数

327092户，户籍人口102.9万人，非户籍常住人

口108.9万人，住宅占地5414万m2，有证占地

3215万m2，住宅建筑面积10895万m2，有证面积

6606万m2。以此为基础，对非户籍常住人口可支

付健康住房的供求关系进行测算。

第一， 从需求的角度看，90%非户籍常住

人口可以通过市场化实现可支付健康住房。

根据项目组对广州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抽样调

查数据(表2)，按照当前广州的住房价格水平和

多层商品房出租屋价格(相当于城市更新后的住

房价格)，以房价收入比小于8为标准，则广州市

有19.4%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买得起60～90m2的商

品房，80.6%的非户籍常住人口买不起房子。同

时，以房租收入比低于25%为标准，则71.5%的

人租得起20～60m2的住房，9.1%的人租不起哪

怕20m2的房屋，需要公共住房解决住房问题。以

此计算，广州市村庄范围内共108.9万非户籍常

住人口，20.9万人买得起住房，78.1万人可以担

负的起租赁20～60m2健康住房的租金，只有9.9

万人完全依赖提供的支付的公共住房(图10)。也

就是说，政府只需要为9.9万人建设公共住房。

因此，如果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为非户籍

常住人口提供相应小规模健康住房，可以将政府

建设公共住房的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与建设

大规模廉租房相比，本模式的可支付健康住房与

本地居民住房同处于一个社区，有利于非户籍常

住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

如图10所示，广州非户籍常住人口健康住房

需要租赁住房115.3万套，面积4119.5万m2(表3)。

第二，从供给角度看，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

村合法补偿面积可以满足区域内非户籍常住人口

可支付健康住房的需求。

基础条件和补偿标准：广州郊区宅基地合法

面积80m2，合法建筑强度3.5层，合法建筑面积

280m2。但是，由于历史、区位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农村居民各家各户的建筑面积差异很大，一

些资本雄厚、区位条件好的农民拥有多处房屋，

建筑面积高达数百乃至上千平方米，有的仅仅在

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了1～2层，有证面积小于合法

面积。为此，对于无证建筑面积部分，以适当高

于建筑成本的价格补偿，对于有证合法建筑面

表2 广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健康住房支付能力结构
Tab.2 Structure of affordability for healthy affordable housing by 

permanent residents without Guangzhou Hukou

资料来源：课题组问卷调查。

月工资(元/人) 健康住房套型 占调查人数

的比重

指标1：房价收入比

<4 12281 购买90m2/套 1.1%

4～6 8188～12281 购买90m2/套 0.8%

4～6 5458～8188 购买60m2/套 5.3%

6～8 4094～5458 购买60m2/套 12.2%

>8 <4094 租房 80.6%

指标2：房租收入比

25% 3289～4094 租赁60m2/套 17.3%

25% 2193～3289 租赁40m2/套 28.8%

25% 1096～2193 租赁20m2/套 25.5%

25% !1096 租赁20m2/套 9.1%

图10 广州城市边缘区非户籍常住人口健康住房可支付能力的规
模结构

Fig.10 Structure of affordability for healthy affordable housing by 
permanent residents without Guangzhou Hukou in urban 
fringes 

　 　 60m2/套 40m2/套 20m2/套 合计
满足程

度(%)

需求1
面积(万m2) 1481.6 1650.2 987.7 4119.5

套数(万) 24.7 41.3 493 115.3 　

供给1
面积(万m2) 1102.7 1228.2 735.1 3066.0

套数(万) 18.4 30.7 36.7 85.8 　

供给2
面积(万m2) 2020.8 2250.8 1347.1 5618.7

套数(万) 33.7 56.3 67.3 157.3 　

基于套数的

供求关系

供给1 -6.3 -10.6 -12.6 -29.5 74.4 

供给2 9.0 15.0 18.0 42.0 136.4 

基于面积的

供求关系

　

供给1 -378.9 -422.0 -252.6 -1053.5 74.4 

供给2 539.2 600.6 359.5 1499.3 136.4 

表3 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改造非户籍常住人口可支付健康租赁住房供求关系
Tab.3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 of affordable healthy rent housing for permanent 

population without Hukou status in urban fringe villages in Guangzhou

资料来源：广州市规划局村庄数据库，课题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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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则以回迁面积补偿。对于有证建筑面积不足

280m2的家庭，允许其要求补足权益面积280m2，

也可以根据其要求，补偿有证建筑面积，剩余部

分以货币补偿。于是，形成城中村拆迁补偿面

积的最低限和最高限，最低限是小口径补偿面积

(表3中的供给1)，即是已有有证合法建筑面积；

最高限是大口径补偿面积(表3中的供给2)，即是

全部家庭按照280m2权益面积补偿，对于有证面积

小于280m2的家庭，则在复建时补足其权益面积。

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改造住宅补偿面积：

根据广州规划局村庄规划数据信息平台的基础数

据，广州城市边缘区共有327092户农村居民，有

证住房建筑面积合计为6606万m2；有证面积加上

复建权益面积合计9158.6万m2，这样，分别构成

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改造住宅补偿面积的最低

限和最高限。

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改造复建中村民自住

面积：规划激励村民自住面积不超过人均34.4m2，

全区域村民需要自住面积合计3539.9万m2。补偿

面积减去自住面积，富余部分构成面向非户籍常

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宅的建筑面积。

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改造中可为非户籍常住

人口提供的可支付健康住房供给面积测算：最低限

小口径供给(供给1)为3065.1万m2(6606～3539.9)，按

照非户籍常住人口的需求比例，可形成20～60m2

可支付健康住房85.8万套；最高限大口径供给

(供给2)为5618.7万m2(9158.6～3539.9)，按照

非户籍常住人口的需求比例，可形成20～60m2可

支付健康住房157.3万套。

第三，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改造非户籍常

住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的供求平衡

根据上述供求关系数据测算，形成广州城市

边缘区城中村改造不同类型不同面积私人租赁住

房的供求关系(表3)。

表3清楚地显示：在广州城市边缘区城中村

改造过程中，利用村民合法补偿的居住面积，为

外来人口建设可支付健康住房，以小口径计算，

可以满足非户籍常住人口74.4%的可支付健康住

房需求；以大口径计算，可以满足136.4%的非

户籍常住人口可支付健康住房的需求。也就是

说，如果充分考虑所有居民住房权益面积补偿，

那么不仅可以完全满足当前本区域非户籍常住人

口可支付健康住房需求，还富余42万套健康住

房，可以满足市中心外迁的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可

支付住房需求。

渐进的实现房屋自有化。为了减少对房地产

的冲击，也为了使非户籍常住人口有资本积累的

时间缓冲，当前所有面向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住房

全部以出租的形式，5-10年后陆续转租为卖，

使非户籍常住人口成为有产者阶层。有产者有恒

心，这将促使非户籍常住人口逐步发展成为维护

和创新社会秩序的动力，果真如此，中国“以人

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才真正落到实处。

5.4  全面形成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

为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是特

大城市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

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最难点。但是，要真正

完成全部市民化过程，并以此促进国家现代化，

仅仅有可支付健康住房供给是不够的，还需要全

面建立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这包括非户籍常住

人口迁移家庭化，家庭生活社区化，以社区为空

间单元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治理民主化，

人力资源资本化，边缘者阶层中产阶级化。以人

力资本积累为核心内容，全面提升全民素质，促

进人的现代化是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社会路径。

6  结语：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本质与宏观

效应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是与传统的排斥性城中村

改造相对而言的城中村改造理论。排斥性城中村

改造的核心特点是城中村改造方案中缺乏原村庄

居住主体——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居住空间安排和

居住权保障，每一次城中村改造都在客观上造成

非户籍常住人口向城市外围搬迁，而非户籍常住

人口的每一次外迁又成为新一轮城中村出现的原

因，周而复始，城中村改造的巨资不断投入，城

中村问题却不断积累，非户籍常住人口边缘化倾

向日趋加剧。排斥性城中村改造不符合新型城镇

化发展的需要，而包容性城中村改造将成为时代

发展的必然选择。

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理论是指把非户籍常住人

口的合法居住和健康生活纳入改造方案的城中村

改造理念、改造方法和制度创新系统。通过海淀

区和广州案例研究发现，包容性城中村改造改变

的只是城中村改造的理念和规划方法，方案呼之

欲出，不需要新增建设用地，不需要政府新增投

资，甚至于可以节约政府投资，关键在于学会运

用合作式规划的手段，尊重市场机制，安排公平

的市场规则。

“十三五”期间，可以预见的包容性城中村

改造的宏观效应表现为：

第一，开辟特大城市稳定的新增投资空间。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下”，房地产作为拉

动传统经济增长的引擎力量减弱，以为非户籍常

住人口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为特征的城中村改造

将成为城市中不可多得的时代性投资需求，将可

以成为特大城市新常态下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投

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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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形成特大城市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通过非户籍常住人口市民化，使

数百万非户籍常住人口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

必然带来城市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的增长启动新

时期特大城市内需拉动的源泉。根据项目组测

算，如果广州市6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以20年的

时间完成市民化过程，那么2015-2034年间，其

市民化新增购买力和消费可以拉动的经济增长

占广州期间新增GDP的份额由10.5%持续上升到

26.6%；相应地期间广州市为市民化需要的财政

支出占广州市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由4.95%增加

到11.47%。市民化过程中非户籍常住人口为城

市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城市政府通过公共财政反

哺到居民个体的数额。这本来是常理。

第三，提升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包容性城

中村改造最重要的宏观效应是釜底抽薪，为彻底

解决中国特有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一体化难题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包容性城中村改造，将通过广

泛持续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城市广泛造就中产阶

级阶层，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这是

中国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的社会目标，将为中国

特大城市注入长期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直

至把中国送达发达国家彼岸。

最后，以俞孔坚教授的话作为结尾：“城

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城市规划也还是一个富

有生命的活的过程。尊重和关怀普通人的价值

观和道义是这个规划生命过程中跳动的心脏和

灵魂[34]。”赋予城中村这样的生命有机体以全新

的活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包容性城中村改造规

划理论的历史使命。

(本文是在北京市海淀区规划局《多元利益

视角下的海淀城乡结合部规划实施评估》，以及

广州规划局《广州农村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两

个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包含了课题组所有成

员以及海淀、广州规划局专家领导的智慧，特别

是大量的计算和一些经验总结素材来自于课题组

20多位成员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Notes)

① 项目根据广州村庄二元结构的严重程度，把所有

农村地区的村庄划分为三类：1.刚性二元村：外

来人口比重>50%，建设用地比重>60%；2.弹

性二元村：外来人口比重>30%或建设用地比重

>40%，并同时满足外来人口比重<50%或建设

用地比重<60%；3. 一般远郊村：外来人口比重

<30%，建设用地比重<40%；4.其他。

② 包括广州在内的许多特大城市，大规模连片的城

中村、城边村，已经完全具有城市的空间形态并

承担城市功能，这些村的改造本质意义上与城市

更新无异。最大的差别在于二元结构，比在国有

土地上的旧城更新难度更大。

③ 市地重划在日本叫“土地区划”。日本的土地区

划由土地所有权人分担的预留地包括两部分用途：

一部分为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的建设用地，另一部

分称为“资金地”用于平衡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在

整理之后出售，以取得资金作为工程费和补偿费的

一部分 。“资金地”相当于台湾的抵费地，相当

于中国的“融资地块”。截至2000年，日本共完成

区划整理项目9207个(约占所有城市开发项目的一

半)，提供建设用地面积达306120hm2。

④ 深圳经验主要根据下述资料来源综合总结梳理而

成：第一，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城市更新办，深圳

市更新的现状与发展趋势(PPT)，2013.12；第二，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和《深圳市城市更新办

法实施细则》；第三，深圳考察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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